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孚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

审慎、负责的态度，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并听取公司管理层的说明后，就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符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

求，我们已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资格、条件的要求

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已符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各项条件。 

二、关于调整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定，并结合

公司情况，公司对本次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中的发行对象、定

价原则和限售期等内容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进行调整。 

三、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调整，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涉及的发行对象、定价原则和限售期等事项进行了更新修订。修订

后的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修订后的《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四、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调整，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中涉及的发行对象、定价原则和限售期等事项进行了更

新修订。修订后的《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

证分析报告（修订稿）》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了充分论证和说明，有助于

投资者了解本次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我们一致同意修订后的《中孚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综上所述，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情况，有利于

公司长远发展。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第四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志勇、王连海、付林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